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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福山区政府采取各种方式，积极主动提
升矿产资源开发管理水平。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完

善工作机构，严格制订工作方案，治乱、治散、治本一

起抓，矿产资源管理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部分矿

区矿山规模小、数量多、总体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得到

了根本改变。其中，全区矿山的日常监管和对违法

违纪案件的集中治理成果显著。

１　全面清理排查违法违规现象

（１）根据烟矿整办发文件精神，对全区境内所
有采矿权人和采矿、选矿场（点），包括已经生产、正

在筹建或停产矿山（点），进行全面的清理排查。对

无证开采矿点重点落实责任人、开采地点、矿种、开

采规模、开采时间、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对持证矿

山重点落实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

证、爆破物品使用证等证件是否齐全、有效，矿山开

发利用方案（开采设计）编制是否符合要求，开采规

模是否符合规划（最低开采规模）要求，是否存在超

层越界、破坏性开采、非法转让矿产资源、禁采区内

开采等违法行为，各种费用交纳情况，办证资料是否

齐全；独立选矿厂落实登记手续是否齐全，规模是否

符合国家规定要求，技术、设备、工艺是否合理，供矿

来源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环保要求，有无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在自查自纠阶段，矿业主填写了“采矿权

清理情况登记表”和“独立选厂清理情况登记表”，

并写出书面自查报告，上报区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

开发秩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排查整改阶段，区

整规办对全区所有矿权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核查

了业主自查报告和“登记表”内容的真实性，并填写

了审核意见，对查处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了集中整

改整治。

（２）对辖区所有勘查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主要检查是否无证、持过期许可证勘查；是否越界、

以采代探；是否非法转让；是否完成最低勘查投入；

是否按规定办理勘查许可证延续、变更、注销手续；

是否接受国土资源部门检查等其他违法行为。向各

探矿权人转发了烟矿整办发文件，按文件要求，各地

勘单位报送了勘查年检材料，组织各探矿权人、勘查

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采取听、看、议等形式。

听：认真听取各探矿权人年检汇报。看：现场检查每

个项目，每个工程与汇报自检是否一致。议：根据野

外检查情况，室内认真评议验收每一个项目的完成

工作量、资金投入及取得效果，通过检查，辖区内１６
家持证勘查单位，均做到依法勘查，未发现有违法勘

查现象。

（３）对矿产资源管理中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面
清查。按照烟矿整办发文件要求，福山区整顿和规

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专题会

议，传达了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按照《通知》中对清

查工作的具体要求，部署和安排了清查工作任务，各

镇街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通过公开举报电话、设立

举报信箱等形式，鼓励矿山企业职工和广大群众进

行举报。清查结果，全区未发现党政机关或党政干

部违反规定参与或变相参与采矿、经营矿产品或者

庇护违法开采、经营等行为。

２　开展钠长石资源专项整治活动

福山区政府及区整规办领导高度重视回里镇钠

长石矿非法开采情况，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了回里钠

长石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市整规办烟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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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２００６］２８号文件要求，迅速组织国土、安监、公
安、工商、监察、林业、农业、电业、回里镇政府等有关

部门到现场进行勘查，并制定了整治工作方案，明确

了时间要求。整治行动中，国土、安监、公安、工商、

监察、林业、电业、回里镇政府等有关单位建立了部

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对工作开展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将工作情况及时进

行汇总。在整治活动中，查封非法开采工具 １５件
（套），扣押矿山机械３台，没收非法矿产品１０００余
吨。２００８年，福山区国土部门通过对该地区钠长石
资源的评估，将采矿权进行有偿出让，开发秩序得到

了彻底规范和好转。

３　全面查处超层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

按照烟矿整办发［２００６］４１号“关于印发《烟台
市专项整治矿产资源开采超层越界违法行为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及部署，成立了福山区专项整

治矿产资源开采超层越界违法行为工作领导小组，

编制了《烟台市福山区专项整治矿产资源开采超层

越界违法行为工作实施方案》。由国土部门牵头，

会同相关部门，于２００８年６月初开始，对辖区范围

内所有矿山企业进行超层越界专项整治活动，发现

越界开采的３家，立案处理３家，没收非法矿产品
８００余吨，罚款５０００余元，全面遏制了乱采滥挖现
象。

４　坚决关闭不符合条件的矿山企业

根据烟国土资发［２００６］８７号文件精神及要求，
区政府组织国土、安监、公安、经贸局等单位，对全区

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１５家矿山企业实行了关闭。对于在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内，采矿许可证过期的 １４家矿山企
业，通知公安部门停供了爆破物品，办理延续登记后

方可恢复供应。由安监部门牵头，会同国土、公安、

电业、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的矿山企业，限期整改，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

产。

通过上述整治活动的开展，福山区矿产开发秩

序得到了明显改善，并逐步建立健全了矿政管理长

效机制，有力保障了全区矿山企业规模生产和安全

生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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